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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國民中小學 112 學年度
學校午餐秘書餐飲衛生講習



校園營養師輔導區

學校午餐業務工作

學校午餐三級品管制度、廚房衛生檢查

教育部學校午餐及校園食品輔導訪視

學校午餐暨校園食品相關法規說明

大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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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校午餐承辦公務社群 -管理員為輔導區營養師

●Line 承辦人社群僅提供下列「純公務」

   功能： 

    1. 公告訊息提醒。

   2. 提醒學校未填報或未繳交資料。

● 為使大家可方便閱讀公務訊息，有個別

學校問題請逕洽輔導區營養師，儘量勿在

社群提問以避免洗版。
        

 



宜蘭縣 112 學年度校園營養師 - 輔導區  (112.08.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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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校園營養師輔導區一
覽表」：午餐秘書社群記事本。



單位 承辦人 業務職掌
教育處 ( 縣
府辦公室 )  
 925-1000

黃莉汶    
#2633

督導全縣校園營養師辦理業務情形 ( 含定期召開工作月報會議 ) 、研修學校午
餐工作手冊及配合中央法令或本府規定研修相關午餐法令規定、學校午餐招標
文件修訂、校園食品安全及本縣飲食健康權推動事宜、午餐經費及預算編列、
111 年學校午餐精進計畫、教育部學校午餐輔導團

黃湘玲
#2638

協助教育部學校午餐輔導團相關工作

教育處        
( 體育館辦
公室 )         
925-5110

陳瑩珊    
#21

學校午餐亮點行銷業務 ( 大享、灃食 ) 、學校廚房設備案 ( 含學校廚房設備精
進計畫 ) 、辦理食農教育及營養教育、 111 年食安五環亮點計畫

李羿瑩     
 #22

校園營養午餐食材登錄平台、學校午餐智慧餐飲平台、學校午餐採用國產追溯
食材計畫、聯合稽查、員生消費合作社

李孟洵     
#23

學校午餐招標情形及午餐辦理情形調查、貧困學生午餐補助、學校午餐網頁督
導管理、在地有機食材（米）

劉巧綾
     #24

推動偏鄉學校中央廚房計畫及偏鄉學校精進午餐計畫、在地有機食材（蔬菜）
、學校午餐食米申購、學校午餐滿意度調查、學校廚餘管理及相關填報事宜

宜蘭縣 112 學年度學校午餐業務職掌 (112.08.01 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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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蘭縣學校午餐供餐方式
自設廚房 他校廚房

供應
(委辦 )

外訂盒餐
團膳

(委辦 )
公辦公營
( 自辦 )

公辦民營
(委辦 )

午餐食材來源 食材供應商 團膳廠商 團膳廠商 團膳廠商

午餐烹煮地點 學校
自有廚房

學校
自有廚房

鄰近
學校廚房

團膳廠商
中央廚房

廚工薪資給付 學校 團膳廠商 團膳廠商 團膳廠商

委辦午餐學校：團膳廠商
自辦午餐學校：食材供應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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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午餐及校園
食品管理工作手冊 (110.4.28)

餐飲從業人員衛生自主管
理工作手冊 (108.05)



學校午餐供應委員會組織

取自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午餐及校園食品管理工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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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宜蘭縣國民中小學辦理學校午餐工作要點 (112.1.19)



學校午餐供應委員會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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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自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午餐及校園食品管理工作手冊



學校
午餐
供應
委員
會組
織     
( 或
工作
小
組 )
示例
圖

取自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午餐及校園食品管理工作手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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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縣學校午餐業務網頁介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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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處 https://www.ilc.edu.tw/各單位 /體育保健科 /營養午餐 /

https://www.ilc.edu.tw/


1.實施期程： 112 學年度。
2.實施對象：
 (1) 宜蘭縣公立高中及國中小學生。
 (2)私立國中小學設籍宜蘭縣學生。
3. 午餐費用為每人每餐 45元，每餐菜色為三菜一湯，每週 1
次乳品及 2次有機蔬菜。 ( 有機蔬菜回饋金已併入每週 1次
乳品辦理，有機米仍有加菜金可供各校運用加菜 )

4.由分區中心學校辦理採購招標，各校履約管理。

112 學年度學校午餐執行政策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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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 學年度學校午餐執行政策說明

5. 辦理原則及方式：依 111 學年度核定學生數核算需求經
   費，並透列各校之附屬單位預算。
6.轉入（出）學生之午餐經費無須由各校辦理移撥，本府 9
   月起將辦理「學校午餐經費轉撥基金調查」，調查各校
   午餐 經費需求數，經費不足者將轉撥經費到學校。
7.外縣市轉入本縣學校就讀之轉學生午餐經費，併同前項
   午餐經費需求數調查辦理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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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午餐經費 -經濟弱勢學生午餐補助
 寒暑假午餐補助 ( 央款 )
補助對象：「低收入戶」學生。
補助天數：寒暑假期間，不含國定假日及例假日。
補助金額：核實補助，每餐不得超過 80元。

 寒暑假到校活動午餐補助 ( 央款 )
補助對象：「中低收入戶」、「家庭突發因素」及「導師認定」
之貧困學生。

補助天數：到校參加課業輔導或到校活動之天數。
補助金額：核實補助，每餐不得超過 80元。

 於寒暑假開始一週內，檢附清冊及領據送府提出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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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補助地方政府學校午餐經費支用要點」所稱貧困學生：
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
依社會救助法規定審核認定及證明低收入戶之學生。

經戶籍所在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
依社會救助法規定審核認定及證明中低收入戶之學生。

地方政府依相關規定認定因家庭突發因素無力支付午餐費之學
生。

無證明文件，經導師家庭訪視認定清寒確實無力支付午餐費之
學生。

學校午餐經費 -經濟弱勢學生午餐補助



學校午餐全面使用國產可溯源食材實施計畫
目的：

    配合行政院食安五環政策，強化
學校午餐食材安全性，爰依據教育
部與農委會推動學校午餐食材選用
三章一 Q在地食材政策。 

三章一 Q： 

 台灣有機農產品。 

 產銷履歷農產品 (TAP) 。 

 CAS台灣優良農產品。 

 臺灣農 (水、畜 ) 產品生產追溯
標示 (QR Code) 。  16



     ●獎勵金計算方式： (111 年 5 月起調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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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午餐全面使用國產可溯源食材實施計畫



宜蘭縣飲食健康權推動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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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農教育與營養教育

食農教育專法通過 (111.5.4)
食農教育種子師資培訓計畫 (依公文通知研習活動 .鼓勵參加 )

教育農場計畫經費 (鼓勵申請 :112.8.25 前送計畫 )
 放寬申請範圍 :農漁畜產
有機米食農教育：每校每年安排 1場次課程 ( 縣府媒合 )
教案資源列舉：
  食農教育資訊整合平臺 https://fae.coa.gov.tw/
  灃食公益飲食文化教育基金會 https://www.fullfoods.org/
   農糧署食農食米教育 https://www.riceeducation.com.tw/fr/index、
   漁業署食魚教案 https://ffoodiedu.tw/
   董氏基金會 - 提升兒童食育力 https://foodeducation.jtf.org.tw/index/index.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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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fae.coa.gov.tw/
https://www.fullfoods.org/
https://www.riceeducation.com.tw/fr/index
https://ffoodiedu.tw/
https://foodeducation.jtf.org.tw/index/index.html


食農教育與營養教育

●數位學習：
    結合「快樂 e 學院 -瘋學習活動計畫」，將食育、食安、環教等主
    題，應用學習能量點數 (e幣 )積分與獎品兌獎機制，鼓勵參與數位學
    習活動。
●鼓勵參加食農教育相關獎勵競賽 ( 列舉 ) ：
   國教署健康飲食小主播 https://foodeducation.ee.ncku.edu.tw/112

    農糧署食米學園計畫 http://www.riceeducation.com.tw/fr/index
    臺灣學校午餐大賽 https://www.foodiedu.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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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學校午餐三級品管機制

  第一級管理：廠商自主管理。
    A、宜蘭果菜運銷合作社農藥殘留檢驗 ( 生化法快速檢驗 ) 。
    B、廠商每月自主送驗。
  第二級管理：學校監督及監測。
    A、強化學校午餐採購契約規範並落實履約管理：每學年
           修訂學校午餐委外辦理採購招標文件範本。
    B、強化學校餐飲衛生自主管理機制：訂定「宜蘭縣學校
           午餐標準作業流程」。
    C、落實每日至校園食材登錄平臺登錄午餐資料。
  第三級管理：政府聯合稽查。
    A、學校午餐食材抽驗工作（農業處、衛生局）。
    B、宜蘭縣食品安全聯合稽查及取締小組。
    C、宜蘭縣政府食品安全會報設置要點。



學校午餐供應委員會組織提醒

●持續辦理「學校午餐查驗小組」工作，以維護學校午餐供應品質。

      學校每日指派行政人員 ( 校長、主任或午餐秘書 ) 及邀請家長代表，

      負責驗收及成品檢查 (如：外觀、口味等 ) ，督導食品衛生管理情

     形，定期邀請家長到校與學生共進午餐。
● 學校定期至午餐廚房衛生檢查：

    1. 自設廚房：每週 1次

    2. 他校供應：每 2週 1次

    3. 團膳央廚：校群內每週 2所學校
   ※( 檢查表單：教育處網頁 https://www.ilc.edu.tw/:教育處 / 各單位 /體育保健
     科 /營養午餐 /文件下載 )

22

https://www.ilc.edu.tw/


● 學校師生食用學校午餐後出現身體不適時之通報流程：
    
  1. 教育部校安系統：首報以「主類別 -『疾病事件』」，
     「次類別 -『一般疾病』」，「事件名稱 -『其他疾病』」通報。
  2.依學校「傳染病通報」作業運作：同時應填具衛生局之「疑似腸道
     傳染病群聚事件速報單」交衛生局疾管科。另應同步通知教育處體
     健科。
  3. 衛生局疾管科將會同食藥科判定是否為食品中毒事件 (疑似腸道傳染
      病群聚事件，如 :諾羅病毒 ) ，後續再依就醫後醫師診斷之病名，於校
     安系統中做續報修正。

※提醒：疑似食品中毒事件為經醫師專業判定後且由責任通報單位 (醫療院所 )
通報衛生單位。非經衛生單位正式調查及判定，不得逕稱為食品中毒事件。 (醫
院採樣 -患者糞便或嘔吐物檢體 /衛生單位採樣 - 學校午餐留樣檢體 )



補充說明：
● 全校教職員工及學生以一律參加學校午餐為原則，若有特殊原因無法參加學
校午餐，學校應予從寬認定；另為顧及學生安全及加強生活指導教育，導師應
與學生一同用餐 (與現況相同 .無變動 ) 。
●簡化不參加學校午餐的申請程序：建議可採用填報調查表格或申請表取代簽
呈。 (參考範例置於教育處網頁 https://www.ilc.edu.tw/:教育處 / 各單位 /體育保健
科 /營養午餐 /文件下載 )

宜蘭縣國民中小學辦理學校午餐工作要點 (112.1.19)

https://www.ilc.edu.tw/


訪視項目 說明 辦理方式

1.針對非營養師或相
關科系人員擔任學
校之餐飲衛生督導
人員，辦理餐飲衛
生講習課程。

1.兼任餐飲衛生督導
人員統計。
2. 辦理日期及課程內
容。

  本府所轄 100所學
校，非營養師資格
或相關科系之餐飲
衛生督導人員應參
加午餐秘書餐飲衛
生講習 ( 研習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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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學校午餐及校園食品輔導訪視 /縣府



教育部學校午餐及校園食品輔導訪視 /縣府

訪視項目 說明 辦理方式

2.所轄學校每學期或
異動時，將外訂盒
餐或團膳廠商資料
送衛生機關加強稽
查及掌控廠商供應
量。 ( 央廚 )

1.送衛生機關日期。
2. 衛生機關稽查情形

（廠商供應量是否
超出其可供應限
量）。 

1.各校填報「學校午
餐辦理情形調查
表」。

2. 本府統一彙送衛生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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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學校午餐及校園食品輔導訪視 /縣府
訪視項目 說明 辦理方式

3.對於自設廚房學校
及校園食品，督導
落實餐飲衛生自主
管理機制，並對於
不佳情形提出具體
改善措施。 

1.○○○學年度督導
校數。
2. 提出督導方式、成
員、項目。
3.不佳情形及校數。
4.改善措施為何。
5.建議參考「高級中
等以下學校午餐及校
園食品工作手冊」。 

1.112 學年度自設廚
房學校，督導訪視
校數 100%( 學校衛
生法第 22條規
定 ) 。

2.由縣府教育處會同
農業處及衛生局定
期抽查學校餐飲衛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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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學校午餐及校園食品輔導訪視 /縣府

訪視項目 說明 辦理方式

4. 督導學校依
據衛生福利部
公布之學校午
餐食物內容及
營養基準供
餐。 

1. 相關督導規
範。
2.改善措施及追
蹤機制。 

1.委辦午餐學校：由中山國小、
北成國小、光復國小及黎明國
小初審主要團膳業者公版菜單
後，提供委辦午餐學校參辦；
委辦學校若有修正，再由轄區
營養師協助複審。

2. 自辦午餐學校：由轄區營養師
協助菜單開立或審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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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學校午餐及校園食品輔導訪視 /縣府
訪視項目 說明 辦理方式

5. 督導學校辦理教職
員工健康飲食教
育。

1. 辦理全校性健康飲
食教育校數。
2. 相關督導規範。
3.改善措施及追蹤機
制。 

1.每學年度訂定本縣
「健康飲食教育」
課程，請各校及團
膳業者據以執行。

2. 全校教職員工及學
生每學年至少各參
加 1場次。

3.依據 107年 6 月
19日府教體字第
1070097936號函
辦理。 

6. 督導學校辦理學生
健康飲食教育。 

1. 辦理全校性健康飲
食教育校數。
2. 相關督導規範。
3.改善措施及追蹤機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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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學校午餐及校園食品輔導訪視 /縣府
訪視項目 說明 辦理方式

7.結合地方教育、衛生
及農政主管單位稽查
所屬國民中小學學校
午餐供餐之團膳廠商
及食材供應商，每年
應稽查轄區內團膳廠
商及食材供應商至少
各 1次，並於稽查後
視情況要求廠商檢討
或限期改善。

1. 稽查日期、人
員等內容。
2.不佳情形。
3.改善措施及追
蹤機制為何。 

1.每月會同本府政風
處、教育處、農業處、衛
生局及環保局至團膳工廠
辦理聯合稽查工作。消保
官 (不定期 )
2. 輔導業者符合食品良
好衛生規範準則，限期改
正者依法後續追蹤，屆期
不改正將依法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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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學校午餐及校園食品輔導訪視 /縣府
訪視項目 說明 辦理方式

8. 督導學校營養業
務。 

1.對於自辦午餐但未
設營養師的學校能追
蹤營養業務的流程。
2.對於委辦、外訂盒
餐（桶餐）的學校能
追蹤營養業務管理的
流程。 (例如由外訂
公司提供的營養師證
書有實際查核機
制 ) 。 

由校園營養師追蹤輔
導轄區學校落實執行
營養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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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午餐暨校園食品相關法規

中央補助地方政府學校午餐經費支用要點

學校衛生法

學校衛生法施行細則

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

直轄市縣 (市 ) 政府及所屬中小學校辦理學校午餐應行注意事
項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午餐供應會組織及運作要點

校園飲品及點心販售範圍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執行校園食品規範督導考核要點
32



現行學校午餐暨校園食品相關法規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施行細則

食品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GHP)

食品安全管制系統準則 (HACCP)

食品業者專門職業或技術證照人員設置及管理辦法

33



學校衛生法

●第 16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開設健康相關課程，專科以上學校得視需
要開設健康相關之課程。

健康相關課程、教材及教法，應適合學生生長發育特性及需
要，兼顧認知、情意與技能。

第一項健康相關課程應包括健康飲食教育，以建立正確之飲食
習慣、養成對生命及自然之尊重，並增進環境保護意識、加深
對食材來源之了解、理解國家及地區之飲食文化為目的。

學校應鼓勵學生參與學校餐飲準備過程。
34



學校衛生法
●第 22條

 學校應加強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之衛生管理。
各級主管機關或學校應辦理前項設施相關人員之衛生訓練、進修及研
習。

 學校餐飲衛生管理，應符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第八條第一項所定食品
之良好衛生規範準則。

各級主管機關應督導學校建立餐飲衛生自主管理機制，落實自行檢查管
理。學校每週應至少檢查餐飲場所一次，並予記錄。其紀錄應保存三
年。 ( 衛生檢查表單依 GHP規定應保存 5 年 )

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應會同農業及衛生主管機關定期抽查學校餐飲衛生，
每學年至少一次，並由農業或衛生主管機關抽驗學校食品之衛生安全及
品質。

第一項及第四項之管理及督導項目、方法、稽查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同中央衛生主管機關定之。 35



學校衛生法

●第 23 條
學校供應膳食者，應依據中央主管機關所定學校午餐食物內容

及營養基準，以及中央衛生主管機關所定國人膳食營養素參考
攝取量提供衛生、安全及營養均衡之餐食，實施健康飲食教
育，並由營養師督導及執行。

學校供應膳食，應提供蔬食餐之選擇。
第一項學校供應膳食其食材應優先採用中央農業主管機關認證
之在地優良農業產品，並禁止使用含基因改造生鮮食材及其初
級加工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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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衛生法

●第 23-1 條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班級數四十班以上者，應至少置營養師一

人；各縣市主管機關，應置營養師若干人。
前項學校營養師職責如下：

  一、飲食衛生安全督導。

  二、膳食管理執行。

  三、健康飲食教育之實施。

  四、全校營養指導。

  五、個案營養照顧。
37



學校衛生法
●第 23-2 條

直轄市、縣（市）政府應組成學校午餐輔導會，負責規範、輔導、
考核及獎懲學校辦理午餐相關業務。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午餐應成立學校午餐供應會或相當性質之組
織，其組成、評選、供應及迴避原則，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其成
員組成，現任家長應占四分之一以上。

主管機關應補助國民中小學設置廚房，並因應山地、偏遠及離島地
區之需要，補助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午餐，並會同農業主管機關
協助在地食材供應事宜。其補助辦法，由各該主管機關定之。另中
央主管機關應定期會同直轄市、縣（市）政府稽查學校午餐辦理情
形並派員訪視；其稽查項目、校數等執行方式由主管機關會商直轄
市、縣（市）政府訂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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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衛生法

●第 23-3 條

學校辦理膳食之採購，應參考中央餐廚或外訂餐盒採購契約書

範本與供應業者簽訂書面契約，報請主管機關備查。

前項中央餐廚或外訂餐盒採購契約書範本，由中央主管機關定

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辦理午餐應成立專戶，其收支帳務處

理，依會計法及相關規定辦理，收支明細應至少於每學期結束

後二個月內公告之。
39



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
●第 4 條

學校辦理餐飲衛生業務，應指定專人擔任督導人員。
前項督導人員，應具下列資格之一：
  一、領有營養師執業執照者。
  二、大專校院餐飲、食品、營養、生活應用、醫事、公共衛生等相 
         關科、系、所畢業，並曾修習餐飲衛生相關課程至少二學分
         者。
  三、大專校院畢業或具同等學力，並具烹調技術士技能檢定監評人
         員資格者。
四、大專校院畢業，曾接受教育、衛生福利主管機關或其認可機構
         所舉辦之餐飲衛生講習課程達三十二小時以上，持有證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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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

●第 5 條

學校餐飲從業人員應於每學年開學前二週內或新進用前接受健

康檢查，合格者始得從事餐飲工作；每學年並應參加衛生（健

康飲食）講習至少八小時。

41



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

●第 6 條

各級主管機關應督導考核學校建立餐飲衛生自主管理機制，落實自行檢查
管理。

 學校每週應至少檢查餐飲場所一次，並予記錄；其紀錄應保存三年。 ( 衛生
檢查表單依 GHP規定應保存 5 年 )

前項檢查項目，由主管機關定之。

各級主管機關應依本法第二十二條第五項規定會同農業及衛生福利主管機
關抽查所轄學校餐飲衛生，每學年至少一次。

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應會同衛生福利及農業主管機關聯合稽查
學校午餐供餐之團膳廠商及食材供應商，每學年應至少稽查轄區內辦理學
校午餐之團膳廠商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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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

●第 9 條

供售學校食品之廠商，應至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之系統平臺登載當日供餐之主食材原料、品

名、供應商等資訊。

學校設有廚房並自行製備餐食者，應由學校或

供應商至前項平臺登載食品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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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
●第 10 條

學校餐廳之供餐方式應儘量採分食方式，若採合菜進食方式，應提供公筷

公匙。

學校採盒餐供餐者，應保留盒餐樣本至少一份；採非盒餐供餐者，每餐供

應之菜式，屬高水活性、低酸性之菜餚應至少各保留一份。保留之食品應

標示日期、餐別，置於攝氏七度以下，冷藏保存四十八小時，以備查驗。

※提醒 : 留樣總重量依衛生福利部公告之「食品檢驗之建議檢體量原則」

辦理：依本縣衛生局抽驗午餐成品留樣總重量共需 300公克。【檢測項目

4項各 50 公克 (200 公克 )+ 複驗 100 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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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

●第 17 條

學校外購盒餐食品或團體膳食之廠商，應取得政府機關優良食品

標誌驗證或經衛生福利主管機關稽查、抽驗、評鑑為衛生優良

者。學校得隨時派員或委託代表到廠瞭解食品衛生管理作業，發

現有衛生不良之情形，應立即通知當地衛生主管機關處理。

※本縣衛生局餐飲衛生管理評核
https://www .ilshb .gov .tw/index .php?catid=14&fieldid=5&cid=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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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

●第 19 條

學校供售食品應依相關法令與供應食品之廠商

訂定書面契約，載明供應之食品應安全衛生，

並依第九條規定登載詳實供餐資訊及違約罰

則。外購盒餐食品及團體膳食之廠商，並應依

規定投保產品責任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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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餐廳廚房員生消費合作社衛生管理辦法

●第 21 條

學校發現有疑似食品中毒情形時，應採緊急救護措

施，必要時，將患者送醫檢查治療，並儘速通知其

家屬或緊急聯絡人。

前項情形並應同時通報、聯繫及協助當地衛生主管

機關處理，並儘速向主管機關提出處理報告。

47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午餐供應會組織及運作要點
●第 3 點
   學校辦理午餐，應成立學校午餐供應會，或相當性質之
   組織（以下簡稱本會）。 
●第 4 點
   本會任務如下： 

        （一）學校午餐供應計畫之審議。 
        （二）學校午餐收費之審議。 
        （三）膳食供應品質之管理。 
        （四）膳食供應廠商之評選、採購方式及程序之訂定。 
        （五）膳食採購契約內容之審議。 
        （六）廠商違反採購契約應予處罰之審議。 
        （七）餐飲衛生自主管理機制之建立。 
        （八）其他學校午餐供應之相關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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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午餐供應會組織及運作要點

●第 5 點

本會置委員七人至十九人，現任家長應占四分之一以上，由校長就

下列人員派（聘）兼之；其中一人為召集人，由校長或校長指定當

然委員擔任，一人為副召集人，由校長指定當然委員擔任：

    （一 ) 當然委員：學務（訓導）主任、總務主任及主（會）計主任。 

    （二）一般委員：家長代表、教師代表、學生代表、營養師或學校其

              他相關人員。

     前項第二款教師代表，由教師推派；家長代表，由家長會推派；學

生代表，由學生會及其他相關自治組織推派。 
49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午餐供應會組織及運作要點
● 第 6 點    

本會得置執行秘書一人，由召集人就學校午餐承辦單位人員派兼之，負責本會會

務工作；並得設工作小組，由學校相關單位人員組成，受執行秘書指揮、監督，

辦理學生午餐供應之事務。 

● 第 7 點    

本會每學期至少召開會議二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均由召集人召集，並擔

任主席。召集人因故未能出席時，由副召集人代理主席。 

● 第 8 點    

學校午餐供應廠商之評選，應依政府採購法（以下簡稱採購法）及相關規定辦

理。

        學校午餐採購評選委員會（以下簡稱評選會）之委員，宜儘量避免與前次採購之

        委員重複。 50



學校午餐食品安全衛生管理 (國教署 )
 學校午餐食品安全衛生管理－食材配送與驗收、廚勤人員衛生管理 – YOUTUBE  
(5:17)
學校午餐食品安全衛生管理－廚房作業區環境、原物料前處理區食材清潔 –
 YOUTUBE  (7:19)

學校午餐食品安全衛生管理－烹調作業、配供膳作業、學校午餐運輸配送 –
 YouTube  (4:21)

學校午餐食品安全衛生管理－餐具設備清潔、學校午餐廚房環境清潔 – YouTube   
(3:29)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vaG4KeNE_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vaG4KeNE_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vaG4KeNE_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KYSN22ttn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vaG4KeNE_8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KYSN22ttnA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ggCEyvLic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79i7nkC2O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0ggCEyvLic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79i7nkC2Os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W79i7nkC2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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